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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省司法鉴定行业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

工作动态 
第  3  期 

司法鉴定行业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组编    2021年 3月 14日 

 

 

【工作指导】 

 

抓行业党建 促专项治理 树行业新风 

省司法厅提出司法鉴定行业党建“九落实”任务 

 

【编者按】为贯彻落实司法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加

强行业党建的工作部署，加快推进全省司法鉴定行业党建工

作，积极策应和推动全省司法鉴定行业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

作，3月 11日，江西省司法厅下发《关于推进落实全省司法

鉴定行业党建工作任务的指导意见》（以下《指导意见》），

明确提出行业党建“九落实”工作任务及相关要求。希望各

地、各机构及时认真组织、督导《指导意见》的学习贯彻，

将抓行业党建、抓党史教育与促专项治理、树行业新风紧密

结合起来，相互促进，统筹推进。 

《指导意见》提出的全省司法鉴定行业党建工作“九落

实”主要任务具体包括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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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落实抓行业党建工作责任要求。各级司法行政机

关、各司法鉴定协会要结合职能履行抓行业党建工作责任，

把抓业务与抓党建、抓意识形态紧密结合起来，加强党对司

法鉴定行业的领导，发挥党建引领作用，推动党建和业务深

度融合、相互促进。 

（二）落实党建工作“三进”要求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

要加强工作指导，督促司法鉴定协会、鉴定机构严格对照党

章党规，查缺补漏，及时对章程和制度进行修订完善，将党

建工作的要求体现在章程和制度中，体现在对鉴定机构和鉴

定人的日常管理中，确保在今年 6 月底前，党建工作进协会

和机构章程、进工作制度、进日常管理。 

（三）落实党建工作“四同步”要求。一是审核设立鉴

定机构时，同步采集党建工作信息，具备成立基层党组织条

件的同步推动成立党组织；二是审核许可鉴定人执业时，同

步采集党员信息，推动党组织关系按要求接转；三是开展执

业检查时，同步检查党建工作，对违法违规执业、违背职业

道德的党员司法鉴定人落实党纪责任追究；四是开展考核评

估时，同步考察党建工作和政治表现，作为机构等级评估、

鉴定人执业评价、行业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。 

（四）落实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要求。针对鉴定

机构特点，按照党章党规相关规定，指导鉴定机构探索建立

符合自身特点和党建工作需求的党组织组建模式，做到分类

指导、应建尽建，确保 2021年底前党的组织在行业全覆盖。 

（五）落实党建工作分类实施的要求。针对行业特点和

实际，强化党建工作分类指导、分类实施。一是，依托高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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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校、科研院所、医院、企业等设立的鉴定机构，设立单位

已成立党组织的，原则上视为党组织已覆盖，但要明确党建

工作负责人，并将机构党建工作列入设立单位党建工作内容，

开展具有司法鉴定行业特点的党的组织生活。二是，有正式

党员 3人以上且未成立党组织的其他鉴定机构，都应当成立

党组织；三是，正式党员不足 3人的其他鉴定机构，按地域

相近原则或者成立联合党组织，或者参加到已成立党组织的

具有一定规模的其他机构开展党建工作；四是，尚不具备建

立党组织条件和暂时没有党员的机构，应明确机构党建工作

联络员，管理部门应当指派党建工作指导员。 

（六）落实严格规范党的组织生活要求。要紧扣司法鉴

定工作特点和行业特征，创新方式方法，丰富内涵内容，严

格规范机构党的组织生活，切实增强组织生活的感染力、吸

引力、针对性、实效性。组织关系不在机构的党员司法鉴定

人，要按照“一方隶属、参加多重组织生活”原则，积极参

加机构党组织生活，并依据党章党规行使权利、履行义务。 

（七）落实完善党建工作管理体制要求。各地司法行政

机关要结合实际，积极与地方党委组织部门等沟通，争取指

导和帮助。要加强与设立单位党组织、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党

组织的沟通联系，按照党建要求，共同研究确定符合当地实

际的司法鉴定行业党建工作管理体制。 

（八）落实党建工作政治引领作用要求。要坚持政治统

领、党建引领，充分发挥司法鉴定行业党组织政治引领作用、

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，推进机构负责人等管理

层人员和党组织班子成员“双向进入、交叉任职”。建立党



 4 / 4 
 

组织班子成员、党建工作联络员参与机构重大事项制度。明

确党组织在鉴定人选聘、培养、评优、表彰和职业道德建设

等工作中的政治把关作用。注重推荐优秀党组织书记和党员

司法鉴定人作为各级党代会代表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人选，

作为各类先进人物人选。 

（九）落实党建与业务工作融合发展要求。要以“党员

先锋岗”“党员承诺制”“党建示范点”等为载体，建立党员

司法鉴定人“亮身份、亮承诺、亮岗牌”机制，增强党员司

法鉴定人的政治意识、政治责任和服务品质、服务效能，推

进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相互融合、相互促进、共同发展。 

为了确保“九落实”工作任务落地见效，《指导意见》

明确了相关工作步骤和工作要求，即：一要在 3月底前完成

全面摸底建档，掌握行业党建一手信息资料，按要求及时汇

总上报；二要在 6 月底前完成完善章程制度，确保党建工作

进协会章程、进工作制度、进日常管理；三要在 12 月底前

完成推进组织建设，确保实现全省司法鉴定行业党的组织和

党的工作全覆盖；四要加强督促落实，落实月报制度，从今

年 3 月起，各设区市司法局每月底前将党建工作推进情况及

月度相关数据按要求报送省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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